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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110學年度第 2學期 

學生輔導委員會議會議紀錄 

一、時間：111年 5月 4日(星期三)上午 10時 10分 

二、地點：學生活動中心會議室 

三、主席：黃校長有評                               紀錄:陳雅雯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四、主席致詞：請大家一起做好防疫工作，也利用這個機會謝謝學務處、

身心健康中心與宿舍管理員歐姊，昨天讓原本住在行政大

樓 5 樓的學生搬空改住宿舍，讓成為密切接觸者的同學有

地方短暫居隔，這些同學並非故意、也切勿污名化居隔者，

在此亦宣導行政同仁不要擔心這樣的措施。 

五、業務報告： 

(一)依教育部及本校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相關規定，於開學 1 個月內

進行轉銜資料比對，納入本校關懷系統持續輔導。並於學生離校

前 1個月召開轉銜評估會議，完成相關轉銜工作。 

(二)111年 3月 23日、3月 30日辦理三場次開心測驗週，提供生涯信

念檢核表、田納西自我概念量表、人際行為量表給有興趣的同學

自由參與、從不同面向認識自己。 

(三)111年 4月 20日(三)-4/21(四)辦理「111年度性平教育增能週」，

邀請 NLP神經語言程式學國際訓練師及劇場演員張春雲，講授「好

好相處」系列講座及工作坊。 

1.導師輔導知能研習【與學生們好好靠近：老師和助人者該知道的事】。 

2.專業輔導工作坊【與自己的潛意識好好對話：人生最該放第一的事】。 

3.學生同儕工作坊【與人好好聊天：尊重他人和避免踩雷的重要小事】。 

(四)111年 5月 3日、5月 10日、5月 17日辦理「先說愛就輸了嗎？!」

團體諮商，幫助同學建立更正向、自信與互信的感情觀。 

(五)依輔導需求於 111年 3月 14日、3月 15日、4月 13日辦理個案

會議；4月 20日辦理督導會議及相關網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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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110學年度第 2學期個別輔導工作，截至 110年 4月 26日，共計

126人次。 

(七)依據教育部 110 年 12 月 24 日臺教學(三)字第 1100177658 號文

「111-115 年度公私立大專校院推動學生輔導工作評鑑實施計

畫」陸續針對評鑑指標如空間管理等項目進行規劃。 

(八)辦理教育部「110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增購學生輔導工作場地設備

計畫」。 

(九)執行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聘用專兼任專業輔導人員計畫」。 

(十) 110學年度導師輔導滿意度調查線上填答時間預為 111年 5月 20

日至 6月 10日。 

(十一)配合本校修正通過之導師制實施辦法，已提供各系 111 學年度

一年級生活導師建議名單供參，並請各系於 111 年 5 月 27 日提

供導師名單，預定 6月底召開 111學年度各班導師遴薦審查會議。 

(十二) 本學期導師及義務輔導老師輔導知能研習暨會議已於 111年 4

月 2日辦理完成。 

(十三) 本學期配合校園安全事項教育已宣導性平意識班級:電信系、

外語系、 電機系 、餐旅系、 食科系、觀休系、 資工系、 養

殖系與航管系 1 年級同學，亦於導師會議、email 周知請各導師

協助學輔中心辦理入班宣導事宜。 

(十四)依 110-1 學輔會議決議由 109 學年度優良老師第一名航管系賀

天君老師代表本校參加 111 年教育部友善校園獎-傑出導師評

選，已送件。 

(十五)資源教室依據「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

實施要點」規定，辦理各項活動與特教輔導服務，並妥善運用計

畫經費。 

(十六)資源教室為特殊教育專責單位，負責推動本校身心障礙學生輔

導工作，評估學生個別需求服務，加強學習成效，安排課業輔導

服務與身心障礙助理人員，協助資源教室特教生之活動與課程學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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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資源教室辦理有關特殊教育團體活動，藉

以加強學生特教知能與增進資源教室學生人際互動關係。規劃活

動如下: 

1. 資源教室每月工作會報暨個案會議(二月:111 年 2 月 18 

日、三月:111 年 3 月 28 日、四月:111年 4 月 29 日、五

月:111 年 5 月 31 日與六月:111 年 6 月 30 日) 

2. 資源教室助理人員職前說明會(111 年 2 月 23 日) 

3. 期初團體輔導活動(111 年 3 月 13日) 

4. 個別化支持計畫 ISP 會議 51 次(111 年 3 月 2日-4 月 20 日) 

5. 生涯團體輔導活動(111 年 3 月 30日) 

6. 期中特教團體輔導活動(111 年 4 月 22 日) 

7. 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111 年 5 月) 

8. 期末+送舊團體活動(111 年 6 月) 

六、提案討論： 

提案一：訂定本校團體諮商室使用辦法 1案，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教育部學生輔導法第16條之學校輔導工作場所設置基準，學校輔

導場所應設有團體諮商室，故訂定本使用辦法(草案)。 

二、 團體諮商室使用辦法依場地用途、維護、安全與學校輔導工作場所設

置基準擬定，輔導場所應有明顯區隔之獨立作業場所及出入口。 

三、 為管理本校團體諮商室之使用，備有團體諮商室借用登記表。 

四、 檢附本校團體諮商室使用辦法(草案)與教育部學校輔導工作場所設置

基準各1份。(如附件1、2) 

擬辦：本辦法經學生輔導委員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

時亦同。 

決議：修正後通過。  

七、臨時動議： 無 

八、散會：10:30分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團體諮商室使用辦法 

 

 111.05.04 學生輔導委員會議通過 

第一條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學務處學輔中心依學生輔導法設置團體諮商室，為有

效運用與妥善維護，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團體諮商室為隱密、安全、獨立之專業用途空間，僅提供諮商與輔導相

關工作使用。 

第三條 團體諮商室借用依照下列優先順序辦理： 

一、 進行團體諮商與個別諮商。 

二、 舉辦諮商輔導之課程與講座。 

三、 召開個案會議、轉銜會議等輔導類型會議。 

第四條 團體諮商室借用手續： 

一、 借用團體諮商室，需於三日前，至學輔中心填寫「團體諮商室借用登

記表」(如附件 1)辦理登記。 

二、 填寫「團體諮商室借用登記表」需詳填使用時間及用途、借用人姓名

及使用人數。 

三、 使用完畢當天即需歸還鑰匙、登記歸還，並關閉門窗、電扇、電燈與

冷氣，回復乾淨的空間，以方便下一位使用者。 

第五條 注意事項： 

一、 若使用時段相同，依申請用途及申請先後順序排定。 

二、 禁止攜帶任何食物或飲料進入團體諮商室以維護清潔。 

三、 團體諮商室不堆放個人物品。 

第六條 本辦法如有疑義或未盡事宜，學輔中心保留解釋及決定的權力。 

第七條 本辦法經學生輔導委員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

同。  



附件 1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學務處身心健康中心 團體諮商室借用登記表 

學年   第  學期 

借用 

單位 
借用人 用途 

使用

人數 
借用時間 歸還人 

    
   月        日 

 
時   分至   時   分 

 

    
   月        日 

 
時   分至   時   分 

 

    
   月        日 

 
時   分至   時   分 

 

    
   月        日 

 
時   分至   時   分 

 

    
   月        日 

 
時   分至   時   分 

 

    
   月        日 

 
時   分至   時   分 

 

    
   月        日 

 
時   分至   時   分 

 

    
   月        日 

 
時   分至   時   分 

 

    
   月        日 

 
時   分至   時   分 

 

    
   月        日 

 
時   分至   時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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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主管法規共⽤系統

資料來源：教育部主管法規共用系統

列印時間：111.04.28 17:19

法規內容

法規名稱： 學校輔導工作場所設置基準

公發布日： 民國 105 年 04 月 06 日

發文字號： 臺教學(三)字第1050036160B號 令

法規體系： 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

一、本基準依學生輔導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六條規定訂定之。

二、學校輔導工作場所之設施，應符合下列規定。但有特殊因素致執行困

    難，經報主管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

(一) 有明顯區隔之獨立作業場所及出入口。

(二) 總樓地板面積，不得小於三十平方公尺。

(三) 應有個別諮商室、團體輔導（諮商）室，並得視需要增設輔導諮商相

     關媒材及空間；其空間應具隱密性與隔音效果，且合計不得小於十平

     方公尺。

(四) 應有等候空間。

(五) 應有保存學生輔導相關資料、測驗工具及執行業務紀錄之設施，

     並由人員專責管理。

(六) 其他：

１、個別諮商室、團體輔導（諮商）室應在明顯可及處，設置警鈴等警示

    設備。

２、個別諮商室、團體輔導（諮商）室及等候空間，應明亮、整潔及通

    風。

三、本基準施行前，學校輔導工作場所之場地及設備優於本基準規定者，

    應維持既有規模。

四、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或學校定有較本基準更嚴格之規定者，從其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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